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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有助于社会自净
专家谈职业打假人：动机无可厚非，值得肯定支持
本报记者 秦雪丽

职业打假人的身
份和地位一直处于争
议和尴尬中。

有人认为职业打
假人是维权斗士、英
雄，值得称赞；也有人
说他们是生意人，打
着法律的擦边球，纯
以挣钱为目的；甚至
有人说他们是敲诈勒
索……

此外，知假买假
的职业打假人到底属
不属于消费者，应不
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保护，在法
律 界 也 一 直 存 在 争
议。“各地法院在审理
这类案件时，也是做
法不一，没有统一答
案。”鲁东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孙明说。

山东省政协委员李新峰，长期
以来一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目
前，他正在筹备鼓励全民参与监督
食品安全的提案，并在紧张地调研
中。

对于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李
新峰给出了肯定和支持。“这弥
补了政府体制工作中的不足，对
社会自净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李新峰认为，如今食品安全问题

愈演愈烈，既然是社会问题，就
应该全社会参与，更多地发挥全
民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彻底地解
决问题。

对于职业打假人的身份争
议问题，李新峰说，没有必要在
这个问题上纠结和争执，也没有
什么意义，关键看在利弊当中，
它带来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
于利。

有些人认为，如果在法律上给
职业打假人一个“名分”，设置一些
门槛，或许更利于行业发展。对此，
李新峰认为，职业打假本身的行为
决定了这个行业不能设什么门槛。

“门槛不门槛，真的没那么重要。如
果给他们戴上很多帽子，会给他们
造成畏难情绪，反而不好。”重要的
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监督的行
列中。

“无论怎么说，职业打假人的
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惩罚、限制
或者杜绝了不良商家的一些不良
行为，净化了市场。”鲁东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孙明认为，职业打假人凭
借法律知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挣着合法的钱，无可厚非，也无
需过多指责他们打假的初衷。维权

需要成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旦
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由于工作忙、
没精力、成本高等原因，许多人选
择了忍气吞声。“而过多的迁就，就
会纵容不良商家的不法行为。”职
业打假人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
对不良商家起到震慑作用。“这没
有什么不好的。”

“买到问题产品维权打假无可
厚非，但一旦跨过界限，就有敲诈
勒索的嫌疑。职业打假人的行为介
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带有一定的风
险性。”孙明说，职业打假人应该知
道界限，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
么，如果触犯法律，也必将受到法
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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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打假人“找茬”，不如反思社会病
□秦雪丽

胡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
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道
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如果人人都
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伪君
子会遍布整个国家。简单的语言
中透露出一个基本经验：比起道
德，规则要靠谱得多。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法
律法规已经相当健全。回头想想，正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成就
了王海等第一批职业打假人以及他
的后来者，正是食品安全法造就了
一批“找茬”并找饭吃的人。

法律法规很健全，规则就摆
在那儿，但整个社会在规则面前
似乎缺乏“严肃性”，有人睁只眼

闭只眼，有人“雷声大雨点小”，有
人尽管受伤但又无可奈何，慢慢
地，似乎不按规则办事也没什么
大不了的，致使违法收益与风险
不对称，浑水摸鱼的也越来越多。

你造假欺诈消费者，我拿起
法律武器，依法要求赔偿，一不抢
二不偷，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挣
合法的钱，这种营生手段没有损

害他人的权益和利益，反而在一
定程度上监督了商家厂家，又有
什么错呢？争议职业打假人，不如
反思社会病。

但话说回来，职业打假人也
不能逾越法律底线，无论是谁偷
吃“禁果”，都必将受到应有的惩
处——— 对职业打假人如此，对社
会上的每个人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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